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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拙著民法研究系列丛书包括《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八册）、《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
、《民法概要》、《民法总则》、《债法原理》、《不当得利》、《侵权行为》及《民法物权》，
自2004年起曾在大陆发行简体字版，兹再配合法律发展增补资料，刊行新版，谨对读者的鼓励和支持
，表示诚挚的谢意。
《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的写作期间长达二十年，旨在论述1945年以来台湾民法实务及理论的演变，
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促进台湾民法的发展。
《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乃在建构请求权基础体系，作为学习、研究民法，处理案例的思
考及论证方法。
其他各书系运用法释义学、案例研究及比较法阐述民法各编（尤其是总则、债权及物权）的基本原理
、体系构造及解释适用的问题。
现行台湾“民法”系于1929年制定于大陆，自1945年起适用于台湾，长达六十四年，乃传统民法的延
续与发展，超过半个世纪的运作及多次的立法修正，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实务案例、学说见解及规范模
式，对大陆民法的制定、解释适用，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希望拙著的出版能有助于增进两岸法学交
流，共为民法学的繁荣与进步而努力。
作者多年来致力于民法的教学研究，得到两岸许多法学界同仁的指教和勉励，元照出版公司与北京大
学出版社协助、出版发行新版，认真负责，谨再致衷心的敬意。
最要感谢的是，蒙神的恩典，得在喜乐平安中从事卑微的工作，愿民法所体现的自由、平等、人格尊
严的价值理念得获更大的实践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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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建构请求权基础的理论体系，期能为民法实务提供可资遵循的思维及论证方法，以增进
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及客观性。
本书重视方法论上的运用，所设实例主要针对民法领域重要的基本问题，并多引用判例学说及德国法
的理论，有助于读者理解相关法律的解释适用，对民法的学习应有助益，本书对于大陆和台湾地区民
法的比较研究也应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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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泽鉴，1938年出生于台北，毕业于台湾人学法律系，获得过慕尼黑大学法学士。
曾担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访问教授，并在英国剑桥大学、伦敦大学政经学院、澳洲墨尔本大学从事研
究工作。
现任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
专攻民法，主要著作有《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1－8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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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说  第一节  法律人的能力  第二节  法学教育及官方考试  第三节  议论题：法律概念的掌握  第
四节  实例研习的功用  第五节  本书之目的、内容及学习的方法第二章  案例事实、问题及解答  第一节 
案例事实  第二节  问题及解答第三章  历史方法与请求权方法  第一节  历史方法  第二节  请求权方法  第
三节  请求权方法与历史方法的比较  第四节  实例解说第四章  请求权基础  第一节  请求权基础的理论  
第二节  请求权基础体系  第三节  各种请求权基础  第四节  请求权竞合第五章  请求权与抗辩、抗辩权  
第一节  抗辩及抗辩权  第二节  “请求权”与“抗辩”的对立性第六章  法律的适用  第一节  法之发现  
第二节  法律适用的逻辑、评价与论证  第三节  法律的解释  第四节  法律漏洞  第五节  慰抚金、不完全
给付与法之发现第七章  解题的体裁、结构与风格  第一节  解题的体裁  第二节  解题结构  第三节  请求
权基础检讨的取舍  第四节  多数当事人法律关系的处理次序  第五节  风格第八章  实例解说附录  司法
官、律师考试民法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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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3.不当得利的类型化②第179条明定：“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损害者，应返还其
利益。
虽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后已不存在者，亦同。
”对不当得利固设统一的规定，但法律适用上应采非统一说，建立“基于给付受利益”及“基于给付
以外事由而受利益”的两个类型。
此项类型化有其内在的依据。
给付不当得利旨在调整欠缺给付目的之财产变动，凡依当事人意思而增益他人财产者，均有一定之目
的，倘其给付目的自始不存在、目的不达或目的消灭时，财产变动即失其法律上原因，受领人应负返
还义务。
至于给付外事由之不当得利，有基于行为，有基于法律规定，有基于特定事件，受利益有无法律上原
因，应该依其事由分别判断受益人得否保有其所受利益。
基于给付而生的不当得利，以非债清偿为典型，如甲不知买卖契约不成立，而支付价金于乙，乙受领
价金自始欠缺给付目的，系无法律上原因而受利益，乙因受领甲的给付，无法律上原因。
基于给付外事由而生之不当得利，以侵害他人权益为典型，如甲擅将乙寄托之稀有邮票出售获利，或
甲擅在乙的墙壁悬挂广告，于此情形甲之受益所以不具法律上原因，乃因其取得了依权益内容应归属
于乙之利益。
由此可知，基于给付而生的不当得利，与基于给付外事由而生的不当得利，法律所以使之成立不当得
利，实有其不同的理由，应区别加以判断。
兹将不当得利的基本类型，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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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兼容英美法系判例研究与大陆法系学理探讨，构建全新法学思维模式。
《民法思维: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是王泽鉴先生“民法研究系列”之一，本书意在构建请求权基础体
系，作为学习和研究民法，处理案例的思考和论证方法。
同时秉持作者以案说理的写作风格，通过列举中外案例及审理过程，来介绍法律思维的运用和培养，
同时向我们介绍了现行法律的运行情况，以供研究，极具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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